
 

 

 

 

 

 

 

 

 

 

关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8-1-1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9 年 11 月 8 日下发的《关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701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要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已会同发行人、发行人申报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

条进行了认真核查、讨论及回复，具体情况如下文，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一致。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及涉及修改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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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一、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补充、完善以

下内容：（1）公司存货余额较大、90%以上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及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的风险；（2）公司所在行业集中度低且客户地域性特点明显，存在未来市

场拓展的风险；（3）公司收入确认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

况的风险；（4）公司全年业绩预告信息。 

回复: 

【补充披露情况】 

一、公司存货余额较大、90%以上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及应收账款余额较

大的风险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

如下： 

（十）发行人存货余额较大且主要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风险 

对于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 300 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业务，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公司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

务，具有非标定制、合同金额较大、项目周期较长等特点，因此存货余额中建

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相对较大，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为发行人根

据期末完工进度确认的项目收入中，尚未与客户进行结算确认应收账款的金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1,683.41万元、20,361.36万元、

36,228.99 万元和 36,168.79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6.26%、22.99%、

29.18%和 32.29%；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金额分别为 16,632.44 万元、

18,293.30万元、32,591.47万元和 32,356.77万元，占比分别为 76.28%、89.51%、

89.72%和 89.21%。发行人存货中部分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库龄相对较长，存在

不能向客户足额结算的风险，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发生的存货跌价风险。 

（十一）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对发行人经营影响的风险 

对于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 300 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业务，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发行人根据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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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约定结算进度向客户分阶段结算并确认应收账款，因此，发行人根据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时点要早于应收账款确认的时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9,058.77 万元、17,692.21

万元、18,575.01 万元和 21,210.32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3.08%、

19.97%、14.96%和 18.93%，应收账款余额及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相对较大，与公

司所处行业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客户结构的特点相符。受宏观经济整体放

缓的影响，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汽车产销量在 2018年以来均出

现了下滑。若未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或客户经营情况出现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可能面临客户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以及坏账准备计提不足

的风险。 

二、公司所在行业集中度低且客户地域性特点明显，存在未来市场拓展的

风险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重大风险提示”补充披露如

下： 

“（四）发行人销售区域相对集中且行业集中度较低导致未来市场开拓失败

的风险 

一方面，报告期内，发行人来源于华南、华中区域的销售收入合计占比分

别为 89.42%、92.26%、83.82%和 66.51%，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主要是由

于发行人主要汽车行业的客户具有产业集群的区域特征，一般分为东北、京津、

中部、西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六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行业、汽车焊装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较低。由于市场开拓需要一个过程，若

未来华南、华中区域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市场开拓进度不及预期，

将有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下降，发行人存在未来市场开拓失败的风险。” 

三、公司收入确认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风险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

如下： 

（十二）发行人收入确认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为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具有根据客户需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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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单个项目规模大、项目周期长等业务特点。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于合

同金额大于或等于 300 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采

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其中，完工百分比按照期末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

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计算确定。发行人期末完工百分比的计算依赖合同

预计总成本和公司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为此发行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项目预

算管理制度》、《制造成本核算管理办法》等项目预算与成本核算内控管理制度。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活动和成本归集严格依据《项目预算管理制度》、《制造

成本核算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但由于发行人期末完工百分比的计算依赖合

同预计总成本和公司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以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特此

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收入确认金额的准确性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风险。 

四、公司全年业绩预告信息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披露如下： 

“五、2019 年度全年业绩的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经审阅的 2019 年 1-9 月经营成果及目前在手的订单及执行情况、

经营状况，公司预计 2019年度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约为 73,814万元至 77,89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24%至 5.77%；预计 2019 年度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约为 5,741 万元至 6,0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0.58%至 6.15%；预计 2019 年

度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 4,484万元至 5,0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4.64%至 18.62%。 

前述 2019 年度预计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

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问题 2 

二、请发行人结合在手订单和收入增长情况，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以定

额工时、实际工时测算的产能产量逐年下降的原因，与报告期各期在手订单和

收入增长的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说明与分析】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产能、产量数据系发行人自有研发设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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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数，未包括外包设计劳务的工时数。设计阶段的部分劳务外包，主要为将

3D 图纸转 2D 图纸、外围结构件设计等，为重复性高、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

作。 

考虑到劳务外包的市场供应充足，竞争充分，发行人能够及时根据需求在市

场获取相关设计劳务，因此未将该部分劳务外包统计在产能产量的计算中。 

报告期内，发行人将外包设计劳务的工时数统计在内的产能、产量数据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增长率 2017 年 增长率 2016 年 

定额

工时 

自有员工 200,274 338,604 -14.61% 396,546 -7.96% 430,824 

劳务外包 82,063 191,134 51.24% 126,382 142.68% 52,077 

小计 282,337 529,738 1.30% 522,928 8.29% 482,901 

实际

工时 

自有员工 221,012 389,808 -12.61% 446,059 -12.69% 510,910 

劳务外包 82,063 191,134 51.24% 126,382 142.68% 52,077 

小计 303,075 580,942 1.49% 572,441 1.68% 562,987 

主营业务收入 31,908.48 73,631.64 4.44% 70,499.60 7.67% 65,474.44 

各期取得订单 22,814.09 88,819.66 71.73% 51,721.26 -23.64% 67,734.54 

注：自有员工的定额工时=∑每月研发设计人员人数*每月工作天数*8 小时；因外包劳

务为按需采购，无法按每天 8 小时作为定额工时，因此上表中劳务外包的定额工时=实际工

时。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自有员工的工时数下降，但在包括了外包

设计劳务后的总定额工时、总实际工时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均保持了增长。 

2017 年和 2018 年，发行人自有员工的定额工时分别较上年下降 7.96%、

14.61%，自有员工的实际工时分别较上年下降 12.69%、12.61%，主要是由于研

发设计人员减少所致：一方面，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处置了天津瑞北，而天津

瑞北 2016 年、2017 年的月度平均研发设计人员分别为 52 人、46 人；另一方面，

发行人将部分重复性高、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采用了劳务采购的形式，这相

比维持一定规模的固定员工队伍，对公司来讲具备经济效益，具备合理性和必要

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 2017 年和 2018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7.67%、

4.44%，而包括外包劳务的总定额工时分别较上年增长 8.29%、1.30%，包括外包

劳务的总实际工时分别较上年增长 1.68%、1.49%，增长趋势一致；增长比例不

完全相等，主要是由于发行人业务的非标、定制化特点，不同项目所需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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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存在差异所致。 

发行人各期取得订单金额与收入变动情况、工时变动情况不完全匹配，主要

是由于公司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执行周期较长，部分采取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收入，因此收入的确认时间与取得订单时间可能存在不在同一期间的情形。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包括外包劳务的总定额工时、包括外包劳务的

总实际工时与报告期各期收入增长相匹配，各期取得订单金额与收入变动情况、

工时变动情况无直接对应关系。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了解公司业务流程和产能计算方式； 

2、获取发行人外包设计劳务的工时统计表。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以定额工时、实际工时测算的产能产量逐年下降，主

要是由于统计中未包括外包设计劳务的工时所致； 

2、报告期内，发行人包括外包劳务的总定额工时、包括外包劳务的总实际

工时与报告期各期收入增长相匹配；各期取得订单金额与收入变动情况、工时变

动情况无直接对应关系。 

 

问题 3 

三、请发行人结合下游汽车行业最新发展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并在招股

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下游行业景气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保荐机构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补充披露情况】 

一、请发行人结合下游汽车行业最新发展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并在招股

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下游行业景气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

情况”之“（二）行业发展概况”之“2、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下游智能化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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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处更新及补充披露如下： 

“ 5）公司主要汽车行业客户的汽车产销量情况 

„„ 

根据公司主要汽车行业客户 2019 年 10 月产销快报，除广汽丰田、广汽本田

的销量保持增长外，广汽三菱、广汽乘用车、广汽菲克、长安马自达的销量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公司 1-10 月生产量（辆） 产量同比增长 1-10 月销售量（辆） 销量同比增长 

广汽丰田 620,232 2.34% 638,788 7.18% 

广汽本田 533,690 12.57% 556,224 16.52% 

广汽乘用车 287,434 -37.85% 306,685 -30.42% 

广汽三菱 106,315 -4.51% 107,446 -9.04% 

广汽菲克 52,066 -51.46% 57,804 -45.75% 

长安马自达 108,014 -25.10% 108,498 -24.47% 

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根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数据，2019 年 1-9 月，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9 万辆和 1,837.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4%和

10.3%。未来，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将有可能导致发行人对客户应

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

出现下滑的风险。” 

6）公司主要汽车行业客户的经营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发行人主要汽车制造行业客户公开披露的 2019 年 1-6

月的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 营业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 注册资本 总资产（亿元） 

广汽本田 518.95 15.26% 5.41 亿美元 406.59 

广汽丰田 448.80 20.63% 8.42 亿美元 313.24 

广汽乘用车 190.35 -33.92% 127.18 亿元 - 

广汽三菱 86.18 -12.51% 19.47 亿元 110.29 

广汽菲克 60.70 -44.64% 60.00 亿元 128.99 

长安马自达 75.73 -31.56% 1.11 亿美元 135.41 

注：由于上市公司三季报不披露合营企业或下属公司的财务数据，故比较半年度数据 

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根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数据，2019 年 1-6 月，

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157.1亿元，同比下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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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2,578 亿元，同比下降 27.5%。受行业景气度的影响，公司主

要汽车行业客户中除广汽本田、广汽丰田的经营情况保持逆势增长外，其他客

户经营情况均同比下滑。未来，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将有可能导

致发行人对客户应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

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风险。 

7）近期颁布的产业政策有助于汽车行业回暖 

汽车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较为完善，市场规模

庞大，在促进经济增长、带动消费与就业、带动其他关联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因此，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汽车消费，刺激

汽车行业景气度回升。 

2019 年 8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

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

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同时强化财税金融支持，

降低流通企业成本费用；将取消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下放成品

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美国、日本的千人汽车保有辆分别为 837 辆、

591 辆，与中国人均 GDP 相当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 300 辆左右，

而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仅为 173 辆。我国经过多年发展，居民收入增加，其巨

大的消费潜力尚未完全激发，该政策的出台，通过流通渠道、流通环境的改革，

促进消费升级，将利于普通大众更便捷、实惠地购买及使用汽车产品，进一步

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有效提振汽车行业的景气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整体经

营情况、汽车产销量在 2019 年均出现了下滑；另一方面，但汽车产业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汽车消费，刺激

汽车行业景气度回升。但若未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将有可能导致

发行人对客户应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致

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风险。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以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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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提示”之“二、重大风险提示”处更新及补充披露如下： 

“下游应用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将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根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数据，2019 年 1-9 月，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9 万辆和 1,837.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4%和

10.3%；2019 年 1-6 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157.1亿元，同比下降 8.1%；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2,578亿元，同比下降 27.5%。

根据公司主要汽车行业客户披露的产销快报，2019 年 1-10 月，除广汽丰田、广

汽本田的汽车销量保持增长外，广汽三菱、广汽乘用车、广汽菲克的销量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若我国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则有可能导致发行人

对客户应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致发行人

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风险。”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询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产销快报，了解发行人汽车行业类客户最新的

财务数据信息及经营情况；查询工信部国内汽车产销量、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

团）的经营情况。 

2、研究分析影响汽车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包括《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

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等国家部委颁布的指导意见。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一方面，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我国汽车制造

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汽车产销量在 2019 年均出现了下滑；另一方面，汽车产

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汽车消

费，刺激汽车行业景气度回升。 

但若未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则有可能导致发行人对客户应收账

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下

滑的风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业务和技术章节、风险因素章节、重大事项提

示章节均对上述经营影响的分析、可能出现的业绩下滑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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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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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孙志强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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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国威                  夏晓辉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字：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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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

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字：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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